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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

承辦人：洪一安

電話：02-27208889/1999轉8390

傳真：02-27595772

電子信箱：bm1809@mail.taipei.gov.tw

受文者：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13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授建字第107608897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臺北市建築物室內裝修涉及類似違建夾層案件審核作業程序(604442_1076088976

_1_ATTACH1.docx)

主旨：檢送修訂「臺北市建築物室內裝修涉及類似違建夾層案件

審核作業程序」(以下簡稱本作業程序)之報備方式，自即

日起實施，請查照並轉知所屬會員。

說明：

一、依本市建築管理工程處案陳107年6月5日北市都建使字第1

0734268100號函檢送107年4月24日召開之「建築物室內裝

修定期業務研討會議」及本局107年3月15日北市都建字第

10734108900號檢送107年2月26日召開之「建築物室內裝

修抽查作業專案小組」會議紀錄辦理。

二、為避免本市建築物挑高空間於室內裝修過程中施作類似夾

層之違規態樣，本局前以106年5月23日北市都建字第1063

4096000號函規定，本市建築物室內裝修涉及挑空、挑高

、複層構造或室內空間樓層高度超過3.6公尺者，均應依本

作業程序檢附相關書圖文件，惟經實際執行後因報備核可

程序冗長且多數申請案件之建物用途均非當時管制主因，

爰修正上開作業程序報備方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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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爾後原核准用途屬學校、醫院、政府機關、百貨商場及演

藝廳等大型場所，排除本作業程序之適用。另適用本作業

程序之案件應於竣工查驗時檢討下列項目：

(一)建築物室內裝修設計圖及竣工圖上加註檢討符合下列各

項目：

１、室內天花板上方至頂板之淨高度未超過140公分。(但

個案情形特殊，經主管建築機關同意施作備查者，得

不受限制)。

２、吊掛或附著天花板之構造，非以永久性建材施作。

３、未設有固定式樓梯通達天花板上方之空間。

４、室內天花板上方之空間範圍內，未裝設任何開關或插

座。

(二)如為封閉式天花板者，需於天花板平面圖上加設「維修

孔」，並檢附竣工照片，以備隨時查核。

(三)檢附天花板內部及外部之竣工照片。

四、本案納入本局107年臺北市建築管理法規彙編第042號，目

錄第三組編號第012號；網路網址：www.dba.tcg.gov.tw

。

正本：臺北市建築師公會、臺北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室內裝修專業

技術人員學會、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副本： 2018-07-13
14:07:00



臺北市建築物室內裝修涉及類似違建夾層案件審核作業程序 

 
室內裝修案件涉及挑空、挑高、複層構造或室內空間樓層高度超過 3.6 公尺者 

(排除建築物原核准用途屬學校、醫院、政府機關、百貨商場及演藝廳等大型場所) 

審查機構之審查人員應查核是否符合下列各款條件，圖說及照片未備齊者，不予核准： 

1、室內天花板上方至頂板之淨高度未超過 140 公分。 

2、吊掛或附著天花板之構造，非以永久性建材施作。 

3、未設有固定式樓梯通達天花板上方之空間。 

4、如為封閉式天花板者(如明架、暗架等非透空者)，需於天花板平面圖上加設「維修孔」。

申請室內裝修審查許可或申報施工，室內裝修從業者應備齊剖面圖，註

明天花板材質構造、室內空間高度尺寸，並卷附室內現況照片 

符合規定 不符規定 

屬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審查機構應將相關圖說照片函送主

管建築機關列管： 

1、屬 83 年以前之既存違建或依本府工務局 87年 9月 18

日北市工建字第 8731720800 號函規定報備有案者。 

2、屬 86 年 8 月 13 日以後公布後(84 年 1月 1日)領得使用

執照之建築物，現況已施作違建夾層，經申請人具結於

竣工前自行拆除者。 

經審查人員查核其他

圖說文件符合「建築物

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相

關規定者，由審查機構

發給「室內裝修施工許

可證」。申請人應於期

限內施工完竣。 

室內裝修工程完竣申請查驗，室內裝修從業者應備齊剖面圖，註明天花板材質構造、室內空間

高度尺寸，並卷附現況照片（呈現天花板上方空間樣態）

審查機構之審查人員應查核是否符合下列各款條件： 

1.於室內裝修平面簡圖及竣工平面簡圖上加註檢討符合下列各項： 

(1)、室內天花板上方至頂板之淨高度未超過 140 公分。(但個案情形特殊，經主管建築機關

同意施作備查者，得不受限制)。 

(2)、吊掛或附著天花板之構造，非以永久性建材施作。 

(3)、未設有固定式樓梯通達天花板上方之空間。 

(4)、室內天花板上方之空間範圍內，未裝設任何開關或插座。 

2.  如為封閉式天花板者(如明架、暗架等非透空者)，需於天花板平面圖上加設「維修孔」，並

檢附竣工照片。 

符合規定 

經審查人員查核圖說文件符合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相關規定後，由審查機構核轉

主管建築機關發給「室內裝修

合格證明」，並列入抽查。 

不符規定 

審查機構竣工查驗應不予核准，除通知室內裝修從業者改

善外，並將相關圖說照片函送主管建築機關依「新違建」

查報拆除。另主管建築機關若抽查發現審查人員涉有審查

不實，或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之竣工圖說、竣工查驗簽

章負責之檢查表核與規定不符者，當依法究責。 

屬本次室內

裝修申請施

作者，應不

予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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